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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财行〔2025〕20号 

高平市财政局 

关于《高平市市直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》的 

补充通知 

市直各部门： 

为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，进一步规范市直机关会议

费管理，根据《晋城市财政局关于<晋城市市直机关会议费管理

办法〉的补充通知》（晋市财行〔2025〕6 号）有关精神，结合

我市实际，现就有关事项补充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本通知适用于市直机关按照《高平市市直行政事业单

位会议费管理办法》（高财发〔2014〕14 号，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

规定召开的一类、二类、三类、四类会议，包括线下会议和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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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会议。线上会议是指采取电视电话、网络视频等方式召开的

会议，含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会议。 

二、各单位应严格控制会议报到和离开时间，一、二、三、

四类会议合计均不得超过 1 天。 

三、各单位线下会议实行定点管理。各单位应优先将价格

低于会议费综合定额标准的单位内部会议室、礼堂、宾馆、招

待所、培训中心作为本单位或本系统会议场所。单位内部会议

室等确实无法满足需要的, 应到会议定点场所召开。各单位选

择会议定点场所时，不受星级和所有制限制，按照协议价格结

算费用。 

四、各单位召开会议，在符合保密和网络信息安全要求的

前提下，提倡采用线上会议形式。线上会议的主会场和分会场

参会人数合计不得超过《办法》规定的相应会议类别参会人数

上限，不请外地同志到主会场参会，会议时间原则上不得超过

九十分钟。 

线上会议优先选择内部电视电话、网络视频等现有应用系

统。单位现有应用系统无法保障的，应当结合工作性质、保密

要求等，选择专用系统、运营商服务系统、第三方软件服务系

统等。 

五、会议费开支范围包括： 

（一）线下费用：《办法》规定的住宿费、伙食费、会议场

地租金、交通费、文件印刷费、医药费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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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线上费用：能够明确对应具体会议的设备租赁费、

线路费、电视电话会议通话费、技术服务费、软件应用费、音

视频制作费等。 

六、会议费应当按照以下方式进行核算列支： 

（一）线下费用按照《办法》有关规定，以实际发生的费

用项目分项定额标准总额为上限，结合线下实际参会人数、会

议时间进行核算。各项费用之间可以调剂使用，未实际发生的

费用项目不得参与调剂。 

（二）线上费用不纳入《办法》规定的综合定额标准内核

算，凭合法票据在单位年度会议费预算内据实列支。 

各单位应当按照厉行节约、提高效率的原则，通过市场调

研、充分议价，合理选择线上会议应用系统，细化完善本单位

线上会议支出标准。 

七、各单位在会议结束后应当及时办理会议费报销手续。

线下费用按照《办法》有关规定进行报销。线上费用应当提供

费用清单和使用相关应用系统所开具的合法票据，签署服务合

同的，需一并提供相关合同。 

八、各单位应当加强涉密会议安全和保密管理，落实网络

安全工作责任制，强化网络安全技术防护措施，选择安全可靠

的应用系统，督促系统服务供应商严格落实安全保密责任，加

强对运维人员、技术服务人员日常保密教育和监督，定期开展

终端设备和涉密场所保密检查，妥善保管会议音视频等材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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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实做好安全保障工作。 

九、不得随意召开直达基层的会议（含线上会议）。召开直

达基层的会议必须按相关规定审批。 

十、各单位应当加强对会议内容相近、参会人员范围相同

会议的统筹，严格控制各类会议规模，简化办会形式，合理确

定参会人员范围，减少参会人员数量，减少陪会。 

十一、各单位应在《办法》及本通知规定的开支范围和开

支标准内从严从紧核定会议费预算，节约会议经费开支。 

十二、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《办法》有关规定与本通

知不符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 

 

 

 

高平市财政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3 月 2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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